计量设备标定及使用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公司工程施工、试验检测、生产加工环节计量设备管理，保障计量数据精准可靠，杜绝因计量偏差引发质量问题，明确计量设备标定、验收、使用全流程要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项目部、试验室、生产车间全部计量类设备，包含测量仪器、称重设备、试验检测器具、量具等，所有设备管理人员、操作人员均须遵照执行。
第二章总体管理要求
第三条 计量设备管控核心要求
严格落实计量设备准入管控，对所有采用的计量设备按规定定期进行标定，合格后再投入使用，未经标定、标定不合格、标定有效期届满的计量设备一律禁止用于现场施工、原料配比、样品检测、尺寸核验等工作。
第三章 定期标定管理
第四条 按照国家行业标准、设备使用说明及公司规定，明确各类计量设备标定周期，严格执行定期标定，不得无故拖延、漏标。
第五条 设备到达标定周期前，管理部门统一收集设备，送至具备资质的机构开展专业标定作业。
第六条 标定过程全程记录，留存标定报告、合格证书等资料，做到每台设备标定可追溯。
第四章 设备使用准入
第七条 计量设备完成标定后，由部门核验标定结果，标定合格的设备张贴合格标识，标注标定日期、有效期，方可重新投入现场使用。
第八条 标定不合格的设备，统一做停用、隔离标识，及时维修、重新标定；经维修仍无法达到精度要求的，按流程做报废处理。
第九条 新购置、维修后重新启用的计量设备，必须先行完成标定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上岗使用。
第五章 日常检查与考核
第十条 管理部门定期开展现场抽查，核查设备标定标识、有效期及使用状态，杜绝违规使用行为。
第十一条 对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标定、擅自使用不合格未标定计量设备的人员及班组，按照公司管理制度进行考核追责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公司质量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